
6月 22日，巨野县公安局万丰派出所举办了“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宣传教育活动，
利用展板、毒品模型，让中小学生更直观认识了冰毒、摇头丸、海洛因等 10多种常见毒
品，并对毒品的危害和防毒技巧等进行了讲解，提醒学生谨慎交友，不要接受陌生人提
供的食品，并告知师生对生活中发现的吸食、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向公安
机关提供线索并检举揭发，为维护辖区和谐环境贡献力量。 通讯员 许学秋 摄

20202020年年 66月月 2424日日 5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890540511018905405110法治菏泽责任编辑 张素云 校对 田 成 组版 武 梅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霞 记者 胡德光）
近日，我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深入推进法治菏泽建
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全
方位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深入推
进法治菏泽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据了解，这是全省首个市级党委全面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地方性文
件。

《实施意见》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进
一步加强党委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
领导。党委每年定期听取检察机关党组关
于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法律监督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党委政法委要加强指
导、支持、督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将
各地各有关部门接受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纳
入平安综治考核。

《实施意见》强调，要优化履职环境，进
一步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支持

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协及其常委会
分别将有关单位接受和配合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情况纳入人大监督范围、民主监
督重要事项；政府及其部门将办理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意见纳入法治政府建设一体推
进；监察机关大力支持检察机关依法查办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协同推
进反腐败工作；人民法院、公安侦查机关和
司法行政机关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
见，要认真办理、依法及时书面回复，加强
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
支持配合；行政执法、数据管理机关和银行
业金融、通信等部门支持配合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工作，依法开放法律监督所需要
的数据信息等。

《实施意见》要求，要增强监督质效，进
一步加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力度。做
优刑事检察，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
动监督，严格执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

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机制；加强刑事
审判活动监督，依法纠正定罪不当、量刑失
衡、审判程序违法和枉法裁判等问题；依法
履行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职
能，督促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公正履职。做
强民事检察，全面开展民事检察监督，探索
建立多部门支持起诉工作模式。做实行政
检察，全面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对行政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参
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机制。做好
公益诉讼检察，强化公益诉讼公众参与工
作机制，探索完善公益保护监督员制度。
做深未成年人检察，推进性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一站式”取证救助机制及办案场所
建设，推进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收养、继
承、教育等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和执行活
动监督。

《实施意见》强调，要提升监督权威，进
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规范法律监

督行为，加强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建
设，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监督
能力，自觉接受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协
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建立被监督单位接
受监督情况清单制度，检察机关党组定期
向同级党委报告被监督单位落实检察建议
等情况。组建专业化检察官办案团队，强
化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

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新建表示，《实施
意见》的出台，充分表明了市委通过加强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来回应人民群
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加快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是重视
依法治市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委对检
察机关领导的有力举措，全市检察机关
将牢记使命、充分履职，为营造更好的法
治环境、进一步推进法治菏泽建设贡献
检察力量。

我 市 出 台 实 施 意 见

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6月 18日，曹县公安局磐石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企业、超市、宾馆等场所，推广“菏泽
微警”便民服务平台。在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讲解“菏泽微警”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
群众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扫码，关注“菏泽微警”。“菏泽微警”的上线，标志着菏泽公安服务
向随时办、随手办、随地办的新型服务模式迈进，赢得群众的一致好评。图为民警在辖
区一快递公司向职工讲解“微警”操作流程。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为进一步落
实省、市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
持续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浓厚氛
围，再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高潮，4月
16日以来，市扫黑办在全市成功组织开
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手
机短信群发活动。

据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市扫黑办除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
等媒体平台对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广泛、
科学、有效地宣传外，还陆续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教
育活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手机短
信群发活动中，市扫黑办协调市移动、联
通、电信三家公司，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语
言，向全市人民群众进行了手机短信群
发。三家公司对这次活动给予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专门规划出发送端口，制订
发送计划，编制发送程序，强化措施责
任，确保质量效果，有效推进了这项活动
的顺利开展。据统计，在这次活动中，三
家公司共向全市群发短信 2亿多条次，覆
盖全市 750余万手机用户。

此次扫黑除恶短信群发面广量大，
既展示了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
丰硕战果，也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给以身
试法者以警醒，给广大群众以警示，通过
深刻揭露涉黑涉恶犯罪的本质、特征、危
害、犯罪手法等，极大提升了广大干部群
众对涉黑涉恶犯罪的认识，再次掀起了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高潮。
据统计，在这次活动期间，市扫黑办及市
直政法部门共接收有效举报线索 50余
条。

年近七旬，且多年患风湿性关节炎，
行动不便……办案检察官在案件审查过
程中了解到被告人特殊的身体状况后，
结合案件本身具有的普法教育意义，遂
积极与县法院协商，采用“社区诉审”工
作模式，将庭审搬到群众家门口。

6月 16日上午 10时，随着一记清脆
的法槌声敲响，由东明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王某某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一案，在东明县焦园乡单寨行政村村委
会开庭审理。东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冯
鲁胜、东明县法院副院长毕振方及部分
村“两委”班子成员和群众旁听了庭审。

“俺听人家说这个罂粟花能治疗俺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就种了一些，不知道
这就违法了。”被告人王某某在一次偶然
闲聊时听说罂粟可以治病，便于 2019年
12月初在自家院子西南角菜地种了一些
调理身体。2020年3月16日，派出所民警
在巡逻时发现了这片罂粟种植地，第一时
间予以铲除，经清点，共计1000余株。

“罂粟确实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从
其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
啡、海洛因。吸食后会作用于人体神经
元的突触部位，从而造成神经系统的异
常兴奋，使人产生欣快、迷幻感，并具有

极大的成瘾性。”庭审中，面对年近七旬
又是文盲的被告人，检察官向他耐心讲
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危害，并以案
释法为旁听群众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原来种植罂粟后果这么严重，俺以
后一定遵守法律，坚决不种了。”王某某
表示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元。

近年来，东明县检察院始终贯彻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与县法院会签
文件并率先推行社区诉审工作制度，把
庭审搬到群众家门口，并当庭宣判。同
时，不断为社区诉审工作制度注入新内
涵，将社区诉审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速裁程序等紧密结合，主动把不诉
案件的公开办理置入社区基层中公开
审查。

记者 胡德光 通讯员 孟 伟

去年 9月份的一天，东明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
心突然接到一则警情：东明县城某建筑工地发生
一起安全事故，一名建筑工人意外被砸死亡。

接警后，辖区派出所民警立刻赶赴现场，经过
询问，施工作业的塔吊司机因为疲劳工作，负有本
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从塔吊上掉落下来的吊钩，正巧砸到了一位
建筑工人，致使其当场死亡。表面上看，这是一场
意外事故，不过塔吊司机的举止，却让这次事故变
得有些异常。

“询问完，让塔吊司机刘某签字的时候，他说
自己不识字。当时，办案民警就觉得很困惑，你不
识字，那你是如何考取这个特种（作业）资格证
的？”东明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民警刘梦阳说。

刘某是个文盲，那么他是如何考下“建筑施工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的呢？民警立刻将刘某控
制，对其展开审讯。通过审讯，刘某主动交代，他
的资格证是在网上花几百元钱购买的。

仅仅在网上花了几百元钱，就办出了假的特
种作业资格证，而更让警方震惊的是，在当地，刘
某并不是唯一一个办假证的塔吊司机。由于牵扯
到建筑工地的责任安全问题，办案民警决定对东
明县所有的建筑工地进行一场大排查。

“随后，我们就以安全检查的名义去各个工
地，果然，发现有一名塔吊司机的证也是伪造的。

通过我们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些办的假证，都是一
个牡丹区郭姓男子办理的。”东明县公安局城区派
出所警长张龙说。

办案民警断定，这名郭姓男子应该不仅仅伪
造了这两张假证。随后，警方决定对他展开侦查，
发现郭某在德州市有活动轨迹。确定了郭某的活
动轨迹，办案民警立刻赶赴德州。

“到了德州市之后，我们判断，郭某应该还是
从事建筑行业。但是，当时德州市在建的建筑工
地大概有 300多家，如果一家一家地排查，就如大
海捞针。”东明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民警薛晓松表
示。

为了尽快找到郭某，办案民警决定缩小调查
范围。经过对其活动轨迹的分析，最终在德州市
齐河县找到了他。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民
警成功将郭某抓捕。

郭某到案后，办案民警对其立刻展开了审
讯。果不其然，经过审讯，郭某交代了他已经为上
百人办理过特种作业的假证。随后，民警及时对
假证进行了收缴。不过，案子到此其实只进行了
一半，因为郭某并不是这些假证的制作人员。

“郭某其实就是一个中间商，他在上家取得假
证之后，就开始在微信群里散布信息，一旦有人办
证，就和上家联系，比如说，一张假证是 150元，他
就会加价 200到 300元不等，以 400元或者 500元

的价格，卖给下方办假证的人。”刘梦阳说。
由于郭某和他的上家一直都是在网络上进行

交易，而上家的个人信息又都是伪造的，案子一时
陷入了僵局。民警先后对郭某的微信、微信转账
信息、快递信息进行调查，最终查到了假证都是从
辽宁省葫芦岛市寄过来的。随即，办案民警立刻
赶赴辽宁省葫芦岛市，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
了这些假证件的发货地。

6月 6日，在葫芦岛市某小区内，办案民警将
犯罪嫌疑人蒋某成功抓获。在蒋某的住所，警方
还查获了很多还未售出的假证件。随后，办案民
警将蒋某带回菏泽进行审讯。

据蒋某交代，他制作的这些假证件，大部分都
是在网络上卖出去的。经过核实，蒋某共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数千套，非法获利数十万元。目前，蒋
某、郭某等人已被东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讯员 周 琦 记者 胡德光

本报讯（通讯员 王荣花 记者 胡德光）6月18日9
时，郓城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接局指挥中心110指令：一
男子跳河轻生，情况紧急。接警后，民警王再尧等五人
迅速赶往现场救援，同时在途中拨打119、120寻求增援。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该男子情绪非常激动，一
边大喊，“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闪开”，一边继续朝深水
处缓行。河底淤泥沉积多年，深浅不明，一旦男子失
去平衡，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再尧深知情况危急，“不能再等了，我会游泳，
你们在岸边安抚他，我想法把他拉上来。”该男子体型
壮硕，且疑似精神失常，一旦反抗，定会危及救援人员

生命安全。从事多年警务工作的樊庆祥说：“一个人
怕不行，我也会游泳，咱俩一块。”二人衣服都没来得
及脱，跳入水中，快速向男子靠近。

救援过程并不顺利。王再尧与樊庆祥下水后，该
男子极度排斥救援。民警一边陪该男子聊天，安抚他
的情绪，一边在淤泥中艰难前行。面对民警的劝说，
男子情绪逐渐平复，终于放下戒心。王再尧、樊庆祥
抓住时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

终于，在各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将男子搀扶上
岸，抬上救护车。事后经了解，该男子姓田，19岁，张
营镇人，系抑郁症 3级患者。

一 起 安 全 生 产 事 故 背 后 的 罪 恶

本报讯（通讯员 刘 维 邵照威 记者 王重庆）近
日，成武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经缜密侦查，成功侦破
系列盗窃电动车电瓶案，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社会治安
大局稳定。

今年 5月份以来，成武城关派出所多次接到辖区
电动车电瓶被盗警情。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给老百
姓的切身利益造成了损失。对此，城关派出所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各班组会议，深入案发地进行走访调查，
分析研究各个警情发案的时间、地点、作案手段等，并
对发案现场的视频监控逐个进行分析研判，总结嫌疑
人的活动规律、离开案发现场后嫌疑人的去向等。通
过分析，发现该嫌疑人锁定作案目标后，耐心寻找作

案时机，最终的落脚点就在文亭办事处贾河居委会一
村居内。民警多次深入该村居进行摸排走访，最终发
现在村内租房居住的王某存（有盗窃前科）家中所使用
的电动三轮车与盗窃作案使用的电动三轮车一致。民
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并于 6月 18日在其居住的家中将
王某存（男，52岁，九女集人）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王某存 2017年曾因盗窃罪被成
武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自今年 5月份以来，他利用
贩卖蔬菜和送馒头的身份为掩护，7次将他人停放在
路边或工地附近的电动三轮车电瓶盗走。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存已被成武县公安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短信群发 营造扫黑除恶氛围

社区诉审 让普法零距离

民警跳河救起轻生男子

成武警方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电瓶案

宣传宣传““微警微警”” 服务群众服务群众 远离毒品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珍爱生命


